

分财采〔2020〕5号
[image: image1.png]



分宜县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：江西鼎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地址：分宜县天工美食广场10栋三楼

根据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2019年开展全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赣财购【2019】21号）文件开展的全省代理机构检查中，经检查组在检查中查明，由贵公司代理的被检查项目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
一、违规事实

项目1：分宜县电子警察（区间测速）设备采购项目

存在问题：1、未载明对微型企业（含监狱企业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）给与6%-10%的价格扣除优惠政策。2、评审标准的分值设置没有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。

以上行为违反了财库【2011】181号第五条、财库【2014】68号、财库【2017】141号、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四条、财库【2014】214号第二十四条的规定。

项目2：分宜县乡镇智能移动式垃圾压缩设备采购项目

存在问题：1、未载明对微型企业（含监狱企业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）给与6%-10%的价格扣除优惠政策。2、未在规定时间内发出中标通知书、中标公告。3、未在规定时间内将政府采购合同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。4、未在规定时间内退还未中标供应商保证金。5评标方法及要素的商务加分项中存在倾向性、歧视性因素。

以上行为违反了财库【2011】181号第五条、财库【2014】68号、财库【2017】141号规，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三条、第四十三条、第五十条、第二十条、(财政部令第87号)第六十九条、第三十八条、第十七条、财库【2015】135号的规定。

项目3：分宜县一小及四小（一小分校）智慧校园网络系统采购项目

存在问题：1、未载明对微型企业（含监狱企业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）给与6%-10%的价格扣除优惠政策。2、未在规定时间内发出中标通知书、且未发布中标公告。3、未在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，将采购合同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。4、未在规定时间内退还未中标供应商的投标保证金。5、评标方法及要素的商务部分投标人实力加分项中存在倾向性、歧视性因素。

以上行为违反了财库【2011】181号第五条、财库【2014】68号、财库【2017】141号规定、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三条、第五十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二十条、(财政部令第87号)第六十九条、第三十八条、第十七条、财库【2015】135号的规定。

二、处罚决定和依据

综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一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七条、六十八条、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87号）第七十八条，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通知》的规定，作出如下处罚：

责令江西鼎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限期改正、给予警告，并处罚款人民币肆仟元（￥：4,000.00元）。

三、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

当事人应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15日内将处罚款缴入到以下账户，并将缴款凭据报送本机关备案。
收款单位；分宜县财政局

收款国库：国家金库分宜县支库 
预算科目编码：103050199，

名称：其他一般罚没收入 备注：分宜县财政局收缴罚没款
四、权利告知

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分宜县行政复议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六个月之内向分宜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或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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